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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　福建省 “十二五”期间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具有价值取向明确、系统性和针对性强的特点。政

策在进一步落实扶持优惠政策、进一步扩大民办高校办学自主权、进一步推动民办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和进

一步依法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等四个方面积极实施，并取得成效。但政策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，政策配

套的完善和落实需跟进。民办高校应抓住政策红利期，提升办学内涵和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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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民办高等教育大省， “十二五”期间福建

省出台了系列政策，着力提升民办高等教育 内 涵，

促进其健康发展。这些政策的效果和进度如何？针

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，还有哪些新的政

策会陆续出台？基于此，有必要对我省 “十二 五”

期间涉及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各项政策进行梳理和

分析以服务于各类决策者。

一、“十二五”期间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策

概况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福建省各级政府 及 相 关 机 构

出台了系列政策，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营造了良好

的制度环境。经北大法宝—法律法规检索系统、省

级政府官网及民办高校自身公文收发系统３个途径

的信息统计和筛选，福建省在 “十二五”期间共出

台２９项政策涉及民办高等教育发展 （不含价格审

批、更改校名批复等类文件），其中针对民办 高 等

教育发展的有１８项，占比６４％。这些政策的内容

系统、全面，既有统领全局关乎整个民办高等教育

布局和发展重点的规划纲要、试点方案和指导意见

等战略性政策，也有针对具体与民办高校个体相关

的内涵发展、法人治理结构等战术性政策。这些政

策互为补充，构成了 “十二五”期间指导福建省民

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任务书、路线图和时间表。

（二）政策特点

政策的价值取向明确。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指

“在一定价值观支配下的公共政策价值分配的利益

倾向与选择，亦即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涉及政

策决策过程的人共有的偏好、个人愿望和目标”［１］。

价值取向作为政策的灵魂与核心，关系到政策是以

什么样的价值 观 作 为 决 策 基 础。２０１１年 《福 建 省

中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（２０１０－２０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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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》中明确提出促进民办高校健康发展，全 面 加

强民 办 高 校 内 涵 建 设，规 范 办 学 行 为。２０１２年

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

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》中提出要进一步支持和规范

我省民办 高 等 教 育 发 展，［２］进 一 步 落 实 扶 持 政 策、

扩大办学自主权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规范办学行

为，为进一步激发和释放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的体

制优势和创新活力创造了良好氛围。

政策的系统性强。一是政策的宏观统筹较为到

位，省委省政府及省教育厅充分发挥政策顶层设计

者的作用，统筹考虑民办高等教育的目标和发展重

点。２００９年明确民 办 学 校 要 “以 提 高 质 量 和 满 足

多样化需求为方向，创新体制机制，办出特色，办

出水 平”［３］。２０１２年，省 政 府 提 出 “办 好 现 有 高

校，原则上不再审批设立新的民办高校”，“对长期

规范办学、办学水平较高，且已通过人才培养工作

评估或教学工作评估的民办高校，加大招生计划和

资金扶持力 度，促 其 建 设 成 为 高 水 平 民 办 高 校”，

“扩大民 办 高 职 生 源，为 民 办 高 职 发 展 留 出 空 间

等”。［４］二是政策发布的主体多样，体现多方联动协

调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思路。已发布政策中，有６项

由多部门联合颁发，如 《福建省职业院校兼职教师

管理办法 （试行）》由省教育厅、省机构编制 委 员

会办公室等４家单位联合发布。三是不限于教育领

域范围内解决民办高等教育问题，如民办高校法人

属性的问题是在全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解决的。

政策有针对性。政策内容针对具体问题不断完

善。以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为例，２０１０

～２０１２年间，福 建 省 教 育 资 金 支 持 的 范 围 只 限 于

符合条件民办学校的重点学科、重点专业、精品课

程和实验实训基地建设。［５］２０１２年省政府明确要设

立并鼓励地方政府也设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

金，同时支持地方政府对当地民办高校开设的紧缺

和艰苦专业给予生均拨款补助。［６］２０１４年，省教育

厅设立绩效奖励专项经费，对民办高校内涵建设和

服务 需 求 的 成 果 予 以 奖 补，并 购 买 其 优 质 服 务。

２０１５年则出 台 了 《福 建 省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专 项

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公 共 财 政 扶 持 民 办 高 等 教 育

政策得以系统化、制度化。

二、“十二五”期间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政策

实施情况

（一）积极落实扶持政策

第一，政策支持。省政府除政策上明确支持和

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外，

还下达文 件 分 解 任 务、落 实 责 任 单 位。厦 门、泉

州、福州等地也出台相关 政 策，如２０１３年 发 布 了

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

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》 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

步支持高校加快发 展 的 意 见》《福 州 市 民 办 教 育 发

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（试行）》等文件。

第二，对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进 行 财 政 资 金 扶 持。

２０１０年，厦门市拨付经费４２．５万元支持５所民办

高职的重点专业建设。［７］２０１３年，福建省财政厅和

教育厅奖励省内８所民办高校１７个专业共３９０万

元。［８］２０１５年，福 建 省 又 安 排２０００万 元 专 项 资 金

用于支持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。同年１０月，《福

建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发

布，为后续落实公共财政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确

立了政策依据。

第三，实行对口帮扶，支持民办高校提升办学

水平。福建省在 “十二五”期间启动了公办示范性

高职对口帮扶民办高职院校的教学改革项目，如厦

门城市职业学院帮扶厦门软件学院，福建林业职业

技术学院帮扶武夷山职业学院等项目正在实施中。

此外，还开展了公民办本科高校间的扶持行动，如

福建师范大学对口帮扶福州外语外贸学院。

（二）进一步扩大民办高校办学自主权

第一，调整招生政策，扩大民办高职生源。为

保证高职 生 源，２０１３年 起，福 建 省 教 育 厅 开 始 实

施对已有四届本科毕业生的一般本科高校按每年不

低于２０％的比 例 调 减 高 职 招 生 计 划、其 他 本 科 高

校逐年压缩高职招生计划的政策，并 从２０１４年 起

省重点建设高校除特殊需求外不再安排高职招生计

划，鼓励民办高职院校举办五年制高职教育，以接

收中职学生及注册入学等方式增加生源。

第二，扩大 民 办 高 校 的 收 费 自 主 权。２０１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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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福建省民办教育 收 费 管 理 实 施 细 则》规 定，通 过

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或教学评估的民办高校，允许其

自主选择本校当年招生专业总数２０％以内的专业，

以有关部门 核 定 的 学 费 标 准 为 基 础，在２０％浮 动

范围内，自主制定具体的学费收费标准。

（三）推进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和政策完善

第一，启动开展民办高校强师工程。２０１３年，

福建省启动民办高校强师工程，在民办高校发展专

项资金中安排经费，分期分批轮训民办高校专任教

师、行政管理人员，当年安排经费３８１．５万元，组

织９６６名青年教师、５１名骨干教师、２８３名辅导员

及部分行政管理干部参加培训。［９］

第二，推动提升民办高校 教 师 社 会 保 障 水 平。

２０１４年，福建省 民 办 高 校 教 师 参 加 事 业 单 位 养 老

保险试点工作在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实施，该校１８０
名教师办理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手续，为进一

步落实 公 民 办 教 师 同 等 待 遇 迈 出 了 重 要 一 步。［１０］

２０１５年，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发

展现代职业教育若干 意 见 实 施 细 则 的 通 知》发 布，

提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符合政策规定的专任教师

将给予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待遇，并将制定民办

学校教师从教津贴实施办法。

（四）进一步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

第一，推进民办高校分类管理。福建省首先在

政策上明确了非营利民办高校范围，允许其按事业

单位法人进行登记。如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、厦

门工学院等高校均已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。其次

遴选厦门华厦学院和泉州信息工程学院作为非营利

民办高校办学制度改革试点单位，切实开展落实法

人财产权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、规范财务管理及信

息公开等工作。其中厦门华厦学院因非营利办学试

点改革成效显著，入选第二届非营利民办高校联盟

会议交流典型案例。

第二，组织民办高校依法 规 范 办 学 自 查 工 作。

２０１５年福建省 开 展 了 民 办 高 校 依 法 规 范 办 学 自 查

工作，组织专家对省内２７所民办高校进行实 地 检

查，内容包括内涵建设、法人治理结构、法人财产

权落实、财务管理强化、信息公开和党团组织健全

等６个 方 面，并 以 此 作 为 年 度 高 校 资 金 奖 励 与

２０１６年招生计 划 核 定 的 主 要 依 据。这 是 福 建 省 推

进高等教育 “管、办、评”分离改革在民办高等教

育领域治理中的有益实践。

第三，推进民办高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。２０１５
年，福建省委编办、省教育厅印发 《关于进一步规

范和完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

要求全省民办高校开展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设

工作，通 过 明 确 举 办 主 体 权 责、修 改 完 善 学 校 章

程、完善法人与党组织的关系、规范各层级运行和

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等办法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法人

治理结构，促进福建省民办高校健康发展。为保证

政策效果，文件同时明确省委编办、省教育厅将不

定期开展专项督导。

三、思考与启示

（一）政策成效较显著，但政策环境仍需优化

第一，扶持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导向形成，并

在若干方面有突破和创新。福建省 “十二五”期间

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成效首先体现在观念上强调各

级政府对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有重要职责，确立省市

出台的高等 教 育 政 策 一 律 要 适 应 民 办 高 校 的 原 则

等。其次体现在政策内容实施的突破和创新上。制

度的突破主 要 是 建 立 了 省 级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专 项 资

金、解决了部分民办高校法人属性问题、实现了部

分民办高校教师参加事业单位养老保险、制定了民

办高校紧缺专业可获得生均补贴的政策等。政策的

创新体现在 解 决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问 题 的 思 路 方

面。如省政府在推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完善法人

治理结构的大视角下，解决民办高校法人属性及法

人治理结构完善的问题。

第二，政策配套和落实还需进一步跟进。 “十

二五”期间，福建省已明晰了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发

展政策的宏观架构，并为后续政策的完善指明了方

向 （详见下图）。已出 台 的 政 策 对 民 办 高 等 教 育 发

展的诸多关键问题都给予了回应，如法人属性、财

政扶持、学校权利、治理结构等，但仍需在落实方

面出台细则。根据相关文件，已经明确出台的细则

（如图中灰框所示）有：分类管理办法、民办 教 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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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保险、民办教师从教津贴。法人 财 产 权 落 实、

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考评、民办高校风险保障监管机

制、税收、信息公开、合理回报等政策还需跟进。

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主要政策体系图

（二）民办高校应抓住政策红利 期，积 极 提 升

内涵，办出特色和水平

第一，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和定位，依法规范办

学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福建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在

迎来政策红利期的同时也进入了分类发展期。对于

民办本科高校，《福建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

划纲要 （２０１０～２０２０年）》要求其成为具有区域特

色、行业特色、专业特色的教学型大学；对于高职

院校则要求其成为区域高技能人才培养中心、职业

技能培训中心和应用技术推广服务中心。在福建省

已经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和层次定位进行规划指

导的背景下，各民办高校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需

要和自身的特色优势，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和学校定

位。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 原 则，

在办学定位上要从院校层面落实到专业布局和人才

培养模式层面。此外，民办高校应依 法 规 范 办 学，

健全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，完善治理结构，为

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。

第二，立足自身 关 键 问 题，提 升 内 涵 和 水 平。

在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的背景下，民办

高校应着眼于自身关键问题的解决。根据调研，福

建省民办高 校 还 存 在 办 学 规 模 落 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

平、民办高职薄弱校较多、教师流动率较高、产权

落实不到位以及治理机构不完善等问题，亟须民办

高校自身积极作为予以破解。［１１］２０１４年福建省开始

推行 “一校一策”的 目 标 管 理 方 法 指 导 高 校 发 展，

民办高校应结合这一政策，着力借助政府力量努力

解决关键问题。此外，在高等教育已经从数量规模

增长转变到内涵发展的新阶段背景下，民办高校还

应提升内涵和水平，形成特色和优势，以满足人民

群众对优质多样的高等教育的选择性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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